对《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津贴分配暂行办法》娄职院发[2009]56号关于津贴标准及岗位（课时）津贴核定有关内容的修改

1、对“第三条1.（1）教学人员课时津贴及非教学人员教授岗位津贴标准”及“第三条2.教学人员超课时酬金标准”的修改：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只分A档、B档，取消C档；A档、B档条件调整为：

A档条件

	
	课程教学考核
	科研考核
	其他条件

	教授
	A
	A
	娄职院发[2009]56号第四条第1点1档（3）规定

	副教授
	A
	A
	娄职院发[2009]56号第四条第1点4档（3）规定

	讲师
	A
	A
	

	助教
	A
	A
	


B档条件

	
	课程教学考核
	科研考核

	教授
	≥C等
	≥D等

	副教授
	≥C等
	≥D等

	讲师
	≥C等
	≥D等

	助教
	≥C等
	≥D等


2、对第六条第3点“岗位津贴（课时津贴）的核定”的修改：

（1）原文“如果课程教学考核在C等以上，科研考核未达到本岗位等级C等，则按本岗位职称的下一岗位职称的A档确定课时津贴和超课时津贴标准；如果科研考核在C等以上，课程教学考核被评为不合格（D等）者，则按本岗位职称的下一岗位职称的B档确定课时津贴和超课时津贴标准，并限定时间培训提高或转岗位”修改为“按修改后的第三条1（1）教学人员课时津贴及非教学人员教授岗位津贴标准执行”。如果课程教学考核评为不合格（D等）者，则按本岗位职称的下一岗位职称的B档确定课时津贴和超课时津贴标准。

（2）原文“非教学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和享受专业技术津贴的党政管理人员如果其科研考核为C等，扣其相应岗位津贴的5%，科研考核为D等，扣其相应岗位津贴的15%”修改为“如果其科研考核为D等及以上，便认定为科研考核达到规定要求。”

